


山西省提升行政执法质愤三年行动计划

实施方案(2023-2025年）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提升

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 (2023 - 2025 年）》（国办发 (2023]27

号）要求，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

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以提升行政执

法质量和效能为目标，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的革命化、正规化、专业

化、职业化建设，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 到 2025 年底，

行政执法人员能力素质不断提高，行政执法行为基本规范，行政执

法体制机制逐步完善，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基本建成，行政

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科技保障水平普遍提升，行政执法保障进一

步强化，执法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，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

有力增强，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，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的满意

度大幅提升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全面提升行政执法人员能力素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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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着力提高政治能力。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把加强党的政

治建设放在首位，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，加强基层行政执法单位

党组织建设。 运用政治轮训、专题党课、辅导讲座、研讨交流等多

种方式，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、习近平法治思想、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法治理论等，提升行政执法人员政治素养，实现行政执法

工作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

2. 大力提升法治能力。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牵头组织本级

行政执法人员公共法律知识培训，运用
“

线上十线下
“

方式，重点围

绕宪法、行政处罚法、行政许可法、行政强制法、国家赔偿法、行政

诉讼法、行政复议法及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培训；

要将国办发C2023J27 号文件列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的必修内容，

切实提升行政执法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执法、维护

稳定、化解矛盾的能力。 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执法人员公共法律知识

培训由县级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组织。

3. 全面提高业务能力。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按照分类分级

分层培训要求，组织开展专业法律知识和行政执法技能培训，运用

讲授式、研讨式、案例 式、现场示范式等方法，重点围绕本领域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实施，以及执法检查、调查取证、文书制作等行政

执法技能开展培训。 上级行政执法机关要加强对下级行政执法机

关培训工作的指导，县级有关行政执法机关要加强乡镇（街道）行

政执法业务培训，鼓励跨部门联合开展培训。 原则上于 2024 年 6

月底前完成对本地、本部门行政执法队伍的全员轮训。 各级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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